自少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

一般家長以為『工作』對孩子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，待他們大學畢業，投身社會才需要，但這可能已經太遲了。

	孩子在兒時應有的『工作』四個層次：

	層次一『受教』： 
	勤力，有責任感，能完成自己份內事情。

	層次二『自覺』：
	自動自覺地檢查自己『工作』的準確程度，當遇到問題時，能
想出辦法去改良。(不用別人叫，也懂得自己做)

	層次三『團隊』： 


	補位－除自己的『工作』外，還會留意與其他人的配合和整個
系統，當別人有需要時，不用別人的請求也能主動幫忙。

	層次四『匯報』：
　　　

	適當地提問和匯報

無論做任何事情也不可胡亂馬虎做(「斷估」)，應先思考抉擇的對錯可能性，或建議更好的工作方法。

學會綜合工作，到了適當時候，習慣匯報自己的工作進度和困
難，懂得善意地表達，這可令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工作，協助糾
正、改良現有的工作效益，評估自己是否配合真正的工作要求。
當別人正忙著的時候就應學懂等一等，善用等待時間組織想
說的說話。(先思考、後說話)


若孩子已達到層次一的要求，代表他們已有基本的工作態度；

若孩子已達到層二至四的要求，這樣便能提升他們的工作的能力。
甚麼是孩子的工作？

例子：

懂得行走的嬰兒：自己取尿片等

兩歲的孩子：自己吃飯、飲水等

三至五歲的孩子：自己刷牙、穿鞋子、衣服、收拾書包、背書包；

整理自己的書櫃、桌子、玩具、衣服；

幫助做一些簡單的家務，如擦桌子、掃地等

父母對市面上有『DHA』的產品已十分信賴，雖然可以幫助提升孩子的智力 (mentality)，但假如沒有地方讓他們發揮所長，管理自己的生活，不但沒有發揮其效用的，還使他們掌握大權控制其他人 (包括父母和家人) ， 這因為孩子是父母心中的『寶貝』，總是擔心他們的能力不足或有危險，便『搶』了他們的工作。 
生活技能 (Life Skills)
生活技能－由簡單家務學起

簡單家務包括：擦桌子、掃地、排放食具、摺衣服等等

父母的藉口：

1) 孩子沒有時間去做，因為忙於趕功課和參加很多興趣班

2) 家務已有家傭做，再不用自己親自做

孩子缺乏練習機會，也會直接影響其智力發展，因為孩子的思維要給機會將所學

到的 1) 有機會實踐

     2) 彈性 (Flexibility) / 靈活地運用

     3) 融洽貫通

這亦等於我們常說的『學習如何學習』，當有了基本智識或態度後，其他智識和技能只是代入法、舉一反三。
總而言之，孩子必須自少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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